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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发展部（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汪清扬、付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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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学校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为学生提供专业、规范的心理健康咨询，明确咨访双方在心理咨询中应遵守

的原则与注意事项，特制订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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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校在读学生进行心理咨询的心理咨询师工作要求、心理咨询预约流程、来访者注意

事项、心理咨询质量要求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心理咨询工作的咨询师和来访者双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心理咨询

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心理适应方面出现问题并企求解决问题的求询者提供心理援助的过程。

3.2

来访者

需要解决问题并前来寻求帮助者。

3.3

双重关系

心理咨询与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除了治疗关系之外，还存在或发展出其他具有利益和亲密情感等特

点的人际关系状况。

4 心理咨询师工作要求

4.1 建立平等的咨询关系

4.1.1 咨询师应与来访者建立平等的咨询关系，不得因来访者的性别、年龄、民族、国籍、宗教信仰、

价值观等任何方面的因素歧视来访者。

4.1.2 咨询人员必须平等对待学生、信任学生，在与来访学生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4.2 帮助来访者正确认识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师在咨询关系建立之前，必须使用学生理解的语言来让访者了解心理咨询工作的性质、特

点、这一工作可能的局限以及来访者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心理咨询的意义。

4.3 避免双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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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不得产生和建立咨询以外的任何关系，尽量避免双重关系，更不得利用来访者

对咨询师的信任谋取私利。

4.4 根据专业能力范围合理转介

4.4.1 在自己专业能力范围内，为来访者提供适宜而有效的专业服务。

4.4.2 如果咨询师认为自己已经不适合继续为来访者咨询，咨询师可以与来访者协商中止咨询，本着

对来访者负责的态度将其转介给另一位合适的咨询师或医师。

4.5 了解来访者的过去史

咨询师在接待曾经在其他咨询师处咨询过的，或由其他咨询师转介过来的来访者时，要事先阅读前

任咨询师的咨询记录，做到对来访者的过去史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4.6 规范使用心理测验

咨询人员在工作中需要使用心理测验时，必须遵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颁布的《心理

测验工作者道德准则》，按心理测验的规范进行，不滥用心理测验，科学、客观地使用测验结果。

4.7 严格遵守保密

4.7.1 保护学生的隐私和其他秘密。

4.7.2 对学生的有关资料、案例予以保密，单独保管，不列入学校其他档案。

4.7.3 通常情况下，不得向学校其他人员及家长透露学生的秘密。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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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来访者注意事项

6.1 守时

来访者必须提前预约咨询时间，并严格遵守，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到达，须提前说明。

6.2 首次咨询需携带证件

咨询中心只接待本校学生，第一次咨询时须携带有关证件，进行身份确认。

6.3 保密例外的情况

咨询中心严格遵守保密原则，来访者的个人信息及咨询内容严格保密，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但下述

情况除外：

6.3.1 来访者出现自我伤害或伤害他人倾向。

6.3.2 来访者问题涉及法律责任。

6.4 心理咨询理念

心理咨询的理念是“助人自助”，来访者的积极配合是心理咨询产生良好效果的关键。

7 心理咨询质量要求

7.1 心理咨询师参加继续教育

心理咨询师每年参加不少于 20 学时的继续教育。

7.2 心理咨询师定期接受专业督导

7.2.1 心理咨询师每年应参加行业团体督导，不少于 10次，并提供案例接受督导至少 1次。

7.2.2 心理咨询师应选择个别督导。


